[bookmark: _GoBack]
供应商承诺书
    第一条 本公司承诺遵守太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保资本）采购纪律和相关工作流程，确保采购活动规范与廉洁。
    第二条 本公司承诺依法成立，具有法人资格或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及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第三条 本公司承诺商业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记录、无违规违法记录。
第四条 本公司符合《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等保险资金监管规定中关于专业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
    第五条 本公司保证向太保资本提交的资料、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谈判响应文件、采购系统提交的数据及其它太保资本要求提供的资料等）具有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本公司所有提交的资料均视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达，对本公司具有法律拘束力。
    第六条 本公司严守采购活动中涉及的保密信息，未经法律法规及相关有权机关要求或未经太保资本事先书面同意，绝不将信息泄露给其他第三方。
    第七条 本公司参与采购活动的义务包括：
    1.自觉遵守太保资本关于供应商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定，保证在采购活动中无任何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2.为太保资本提供符合规定质量标准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不擅自将中标（选）项目分包或转包。
    3.在参与采购项目过程中，不串通其他供应商哄抬标价，扰乱采购秩序，谋取非法权益，不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选）。
    4.中标（选）后，按规定的时间与太保资本签订采购合同，并按合同严格履约；不擅自变更或者终止采购合同；内容包括且不限于中标（选）货物、设备、材料、服务、采购文件、招标文件及采购合同约定等的相关事宜。
    5.主动接受太保资本采购部门及监察部门的监督、管理，不进行包括给回扣、介绍费在内的一切违纪违法行为。
    6.发生工商变更、注销，应书面（或通过邮件）报告太保资本采购部门，并办理相应的公司资格变更或注销手续。
    7.相关法律、法规、办法和规章规定中的其他义务。
    8.未经太保资本事先书面同意，本公司不得转让此声明条款的义务。在遵守前述规定的情况下，此声明条款对双方的继承人和许可的受让人有约束力。
    第八条 本声明的成立、生效、履行和解释，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可适用通行的交易惯例。
    第九条 本声明由本公司加盖公章后生效。若本公司需终止声明，在提交书面说明并经太保资本书面同意后本声明终止。如本公司出现违约或违法违规行为，承诺按照太保资本相关规定办法进行惩处。
以上条款，若有违反任意一条，本公司自愿接受相应处罚，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公司（公章）：
声明签署地：上海市黄浦区    
